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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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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鲜果蔬 取样方法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新鲜果蔬取样的基本要求、取样流程、取样方法、实验室样品的包装、标识和贮运等。
本文件适用于未经加工的新鲜果品和蔬菜的取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批量产品 lot
汇集一起、数量确定以及特性/特征一致(同一品种或种类,成熟度、规格及包装基本一致等)的

产品。

3.2 
包装产品 packedproduct
使用包装容器和材料按照一定数量进行包装并直接交易的新鲜果蔬。

3.3 
散装产品 unpackedproduct
未使用包装容器和材料按照一定数量进行包装和直接交易的新鲜果蔬。

3.4 
抽检样品 increment
从批量产品中各个取样点抽取的样品。

3.5 
混合样品 bulksample
从一个批量产品中抽取的多个抽检样品混合或组合均匀后得到的样品。

3.6 
缩分样品 reducedsample
通过缩减混合样品获得、能代表批量产品的样品。

3.7 
实验室样品 laboratorysample
从混合样品或缩分样品中获得、送往实验室检测的样品。

4 基本要求

4.1 新鲜果蔬取样应遵循真实性、代表性和经济性等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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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新鲜果蔬取样前应明确质量监督抽检、质量风险监测、产品交易贸易、果蔬质量内控等不同取样目

的或用途,根据不同目的和用途采用相应的取样方法。

4.3 新鲜果蔬通常随机取样。但在为判断是否有以次充好等情况等特殊取样目的时可进行目的取样。

4.4 新鲜果蔬取样时应根据不同取样目的或用途,确定是否去除存在腐烂变质等质量缺陷的新鲜果蔬

产品。

4.5 新鲜果蔬所取样品应代表该批量产品的全部特征。

4.6 如新鲜果蔬批量产品中部分产品质量受损,应从批量产品中将质量损坏部分分离,并对质量损坏

和未损坏部分的样品分别进行取样。

5 取样流程

5.1 新鲜果蔬取样时,首先要确定新鲜果蔬批量产品的总量与范围,并在批量产品各个取样点随机取

样获得新鲜果蔬的抽检样品。

5.2 其次,根据新鲜果蔬批量产品的总件数或总重量,确定包装或散装的新鲜果蔬的抽检样品数量或

重量。其中,对于包装新鲜果蔬产品的最低取样件数应符合表1的规定;对于散装新鲜果蔬产品的最低

取样重量应符合表2的规定。

5.3 再次,将以上抽取到的新鲜果蔬抽检样品进行混合或组合均匀后获得混合样品。再根据新鲜果蔬

混合样品量确定是否需要进行缩分。

5.4 最后,在新鲜果蔬混合样品或缩分样品中随机抽取部分样品,获得用于实际检测的新鲜果蔬实验

室样品。随机抽取的最低取样量应符合表3的规定。

5.5 取样时填写取样单(抽样单)。取样单(抽样单)示例见附录A。

6 取样方法

6.1 批量产品的取样

6.1.1 每批新鲜果蔬产品应单独取样。

6.1.2 如果新鲜果蔬产品批量产品的质量特性不均匀,除委托双方另行商定外,应分成质量特性相对

均匀的不同批次,并分别从每一批次中取样。

6.2 抽检样品的获取

6.2.1 通用取样要求

6.2.1.1 新鲜果蔬的抽检样品应具有代表性,应从批量产品的不同位置和不同层次进行随机取样。

6.2.1.2 新鲜果蔬的抽检样品应至少从批量产品的5个不同取样点随机取样,每个取样点的取样量应

大致相同。

6.2.1.3 经取样委托双方商定,新鲜果蔬的抽检样品的取样量可适当增减。

6.2.2 包装产品的取样

包装的新鲜果蔬产品最低取样件数应符合表1的规定,如果新鲜果蔬产品大包装中包含小包装,应
以小包装作为取样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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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包装新鲜果蔬产品最低取样件数

批量产品中包装新鲜果蔬产品总件数 最低取样件数

≤100a 5

101~300 7

301~500 9

501~1000 10

>1000 ≥15

  a 当批量产品中相同包装产品不足5件时,应全部取样。

6.2.3 散装产品的取样

散装的新鲜果蔬产品的最低取样重量应符合表2的规定,在果蔬个体大于2kg的情况下,抽检样

品的数量还应不少于5个。

表2 散装新鲜果蔬产品最低取样重量

批量产品中散装新鲜果蔬产品总重量/kg 最低取样重量/kg

≤200a 10

201~500 20

501~1000 30

1001~5000 60

>5000 ≥100

  a 当批量产品总重量不足10kg时,应全部取样。

6.3 混合样品和缩分样品的获取

6.3.1 将新鲜果蔬的抽检样品混合或组合均匀后获得混合样品。必要时进行样品缩分。

6.3.2 新鲜果蔬的样品缩分一般采用四分法,将混合样品汇集在一起,摊成圆形/圆锥形,过圆心画

“×”,分成四等份,取用对角两份,如此反复操作后获得缩分样品。

6.3.3 获得的新鲜果蔬的缩分样品量应大于实验室样品取样量。

6.3.4 新鲜果蔬取样之后尽快检测,必要时应现场检测。

6.4 实验室样品的获取

6.4.1 新鲜果蔬的实验室样品应从混合样品或缩分样品中获得。

6.4.2 新鲜果蔬的实验室样品最低取样量应符合表3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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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实验室样品最低取样量

果蔬类型 实验室样品最低取样量

个体重量小于25g的小型果蔬 重量大于或等于2kg且数量大于或等于5个

个体重量大于或等于25g的大中型果蔬

重量大于或等于3kg且数量大于或等于5个

鲜食玉米等可食率低的大中型果蔬,

重量大于或等于3kg且数量大于或等于10个

6.4.3 取样后剩余的新鲜果蔬混合或缩分样品由被取样方处理。

7 实验室样品的包装、标识和贮运

7.1 包装

不能现场检测的新鲜果蔬实验室样品,应规范包装,避免新鲜果蔬样品特性发生明显变化。

7.2 标识

送往实验室检测的新鲜果蔬样品应标识,标识应牢固、清晰、唯一。标识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以下:

a) 样品编号;

b) 样品名称、类型、品种、质量等级;

c) 取样日期;

d) 取样地点;

e) 取样人姓名及联系电话。

7.3 贮运

7.3.1 新鲜果蔬实验室样品的贮存和运输条件应确保样品特性不发生明显变化。

7.3.2 包装好的新鲜果蔬实验室样品应在要求的时间内送达指定地点。

4

GB/T8855—2025



附 录 A
(资料性)

取样单(抽样单)示例

取样单(抽样单)的格式和内容等见表A.1。

表 A.1 取样单(抽样单)

取样单(抽样单)编号: 取样(抽样)目的或用途:

必填项目

被抽样

单位信息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联系人及电话

样品信息

样品名称

样品编号

样品类型/品种/质量等级

样品来源(自产或采购)

生产日期/购进日期

取样数量

运输和贮存的条件

抽样单位

信息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联系人及电话

选填项目

产品总件数或总重量

包装的类型

产品均匀性/受损比例

采购产品相关信息

被抽样 单 位 对 抽 样 方 法、抽 样 程 序 及 上 述 内 容 等 无

异议。

被抽样单位盖章(签名):

年 月 日

抽样人(签名):

抽样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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